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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批次味极鲜也遭质疑
记者亲历，味极鲜可以换货；厂家表示，检验报告证明产品没有问题
文/片 本报记者 鞠平 实习生 张露

4月26日，本报报
道了《烟台山牌味极
鲜悄悄“召回”？》4月
27日晚，市民刘女士
给本报热线6610123打
来电话，反映自家买

的其他批次的烟台山

牌味极鲜存在气味难
闻、口感奇怪的现象。

市民 买来味极鲜发现味道不对

4月27日晚，市民刘女士打来电

话反映，看了本报《烟台山牌味极鲜

悄悄“召回”？》的报道，突然想起自己

家里还有两瓶开封的烟台山牌味极

鲜酱油，之前因为气味很怪一直没敢

吃。刘女士说，当时她的老公从超市
买回那两瓶烟台山牌味极鲜，一开封

就觉得味道很怪很呛人，用它拌了两

次凉菜，吃起来不是原味，后来就没

敢吃。

28日上午，记者见到刘女士。刘

女士给记者拎出了四瓶烟台山牌味

极鲜，有1升装的，有1 . 6升装的，生产
日期分别是2011年1月份和2月份，有

一瓶没有开封，有一瓶吃掉小半瓶。

刘女士告诉记者，另外两瓶味极鲜是

邻居家买的，也是因为味道不对没敢

吃。

记者打开四瓶味极鲜酱油，闻了

一下，味道确实有点奇怪，每瓶味极

鲜的味道都不太一样，有的味道比较

呛人。刘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家现在

吃的是烟台山牌的普通袋装酱油，她

很担心这种酱油有问题。

记者 工作人员换货很爽快

28日上午，记者带着这四瓶味

极鲜酱油，以顾客身份再次来到烟

台市酱油酿造厂有限公司。在公司

的销售部，得知记者是因味极鲜酱

油气味不对进行调换。销售部的工

作人员没有多说，只是拿着四瓶酱

油看了一会，然后又闻了一下。没

有索要任何票据，就对记者说可以

到厂子后面的仓库更换，并表示他

会打电话到仓库说明这件事情。对

于记者提到的，味极鲜酱油是否有

质量问题，这位销售部的工作人员

说，这些产品都没有问题。现在他

给调换的味极鲜是 4月份刚生产
的，可以放心食用。

按照这位工作人员的指点，记

者找到了该厂的仓库。仓库保管员

对记者说，换货需要找领导。此时，

保管员桌上的电话响了，接完电话

后，保管员让记者把味极鲜酱油拿

了出来，随后从仓库中找来四瓶同

等的货品更换。

当记者表示担心新换的味极

鲜酱油也有怪味，这位仓库保管员

同意让记者打开一瓶闻闻。记者表

示没有问题，这名保管员再次给记

者更换了一瓶包装完好的酱油。不

过当记者询问味极鲜酱油是否可

以退款时，这位保管员表示只能换

货。

厂方 检验报告证明产品没有问题
烟台山牌味极鲜酱油可以退

换，到底是不是产品质量有问题？

该公司副总经理王建新表示，烟台

山牌味极鲜酱油没有质量问题。随

后，他从办公桌上抽出了两份烟台

市产品质量监督检查所的检验报

告。这两份检验报告一份是2010年
7月份，一份是2011年3月份。检验

报告的结论是：所检项目符合标准

及产品标识规定。

王建新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

每隔三个月检验一次，没有质量问

题。“你们今天拿来调换的味极鲜，

有的是今年2月22日生产，3月份的

检验报告送检的就是2月22日生产
的这批，所以质量是没有问题。”

既然产品没有质量问题，那为

什么还要退换呢？对此，王建新解

释说，以前老烟台人都爱吃颜色

重、口味重的味极鲜，他们公司的

产品就具有这样的特点。现在顾客

的口味多了，可能很多人觉得味极

鲜的味道或者口感就不合适了。另

外，他们公司生产的味极鲜酱油全

是粮食发酵，时间长了可能会产生

一些气味。他们退换产品完全是为

顾客考虑，并不是因为质量问题。

司机运货出事故

劳动关系成“难题”

本报4月28日讯(记

者 侯文强 通讯员

振涛 翔宇 宁雪) 一

司机在运送水泥时发生

交通事故受了伤，后来被

龙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认定为工伤。但企

业一直坚称，该司机不是

他们的员工，两次将龙口

市人社局告上法庭。

2008年5月14日，姜先

生驾驶着龙口市一家建材

公司的车运输水泥，在同

三高速转弯处发生交通事

故受伤，后来经烟台山医

院治疗出院。龙口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2008

年12月25日作出工伤认定

决定书，认定姜先生所受

伤害为工伤。建材公司不

服工伤认定，将龙口市人

社局告上了法庭。

在一审法庭上，该建

材公司经理王先生说，姜

先生开的车不是公司的

车，姜先生也不是公司的

员工，不应认定为工伤。

王先生提供了涉事车辆

的《车辆买卖协议书》，证

明车辆只是挂靠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由于

王先生在工伤认定程序

中没有提交《车辆买卖协

议》，并且没有提交建材

公司与姜先生不存在劳

动关系的其他证据，因此

其提供的证据法院不予

采信，作为建材公司车辆

的司机姜先生，因工作原

因受到事故伤害，应为工

伤。建材公司不服一审判

决，又上诉至烟台市中级

人民法院。

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主审法官认为，本案的核

心问题是龙口市人社局作

出的工伤认定是否合法。

主审法官表示，依据

法律规定，龙口市人社局

依法具有在工伤认定行

政程序中确认劳动关系

的职权，姜先生提供的证

据也能够认定其与建材

公司已经形成了事实劳

动关系，并且由于姜先生

是在车辆运营的过程中

受伤，符合工伤认定的法

定条件。烟台中院最终判

决维持原判，确认龙口市

人社局工伤认定合法。

两货车追尾一人被困

莱阳消防深夜急救

本报4月28日讯(记

者 赵金阳 通讯员

马术春) 28日晚上12点

左右，同三高速莱阳路

段，一辆中型货车和一辆

大货车追尾相撞。中型货

车严重受损，车内有1名

人员被困。

28日晚上 12点 20

分，莱阳消防接警后，迅

速出动一辆抢险救援车

赶赴现场。经侦查发现，

中型货车撞在大货车尾

端，车头已严重变形，车

内驾驶人员两腿被卡在

方向盘和仪表盘底部，在

车内无法脱身。指挥员立

即下令开展救援行动。首

先用破拆器材把中型货

车车门先后扩张开，然后

分别对中型货车前头方

向盘、仪表盘等部位进行

破拆，将车体拉扯开。5

分钟后，中型货车前头成

功破拆，被困伤者被消防

队员成功救出。

▲市民认为有怪味的四瓶烟台山牌味极鲜酱油。

厂方提供的检验报告。

帮朋友的朋友出气

16岁少年打架被刺险丧命

本报4月28日讯(见

习记者 刘清源) 16岁

高中生小薛出于义气，帮

朋友的朋友出头，本想给

对方点教训，没想到却被

对方刺伤。

烟台某中学高中生

小李与小于在学校产生

矛盾，小李求助朋友小张

帮他出气。28日中午，小

张找来小薛等七八个朋

友，在小于学校附近等候

小于。在与小于打斗中，

小于掏出一把匕首，在争

夺小于匕首时，小薛被刺

伤胸部。

据毓璜顶医院急救

中心主治医生介绍，小薛

胸腔被刺破，肺部有少量

气泡，具体伤情有待进一

步检查。如果小薛的伤口

再深一寸，他可能就没有

命了。目前，案件正在调

查中。


